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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X i g e m a  C p a s ( S p e c i a l  G e n e r a l  P a r t n e r s h i p )  

 

希会审字(2026) 0926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古汉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

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

 

古汉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在审计了古汉医药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2025

年度财务报表的基础上，对后附的贵公司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 和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6 年修订）》

的相关规定编制的《古汉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》（以

下简称“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”）进行了专项审核。 

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完整

性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对扣除表发表

核查意见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。中国注册会

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

以对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审核过程中，我

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

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相关规定

编制，公允反映了贵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。 

本核查意见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

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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